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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分会流程：



1．提出申请
申请成立分会，应由该领域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发起人提议，并有 3～5 名相关领域的专家作为共同发起人，提出成立分会的申请，并填写申请表（见附录1）报广东省健康科普促进会秘书处。

2．审查审议
形式审查：广东省健康科普促进会秘书处按要求对申请材料进行形式审查。对于申请资料不全、信息不准确的予以退回修改，形式审查未通过的予以退回。
征询审议：关于新建分会是否具备成立条件，由广东省健康科普促进会会长从相关学科专业领域的所有会员中遴选提名，组建3~5人的临时专家征询委员会。临时专家征询委员会对其科学性、合理性和必要性讨论后，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表决，超过半数获得通过，再提交广东省健康科普促进会会长办公会审议。审议通过后，由秘书处在7个工作日内将结果反馈给发起人。

3. 组建筹备组
筹备组人员组成：新建分会应成立筹备组。筹备组设5～7名成员，由主要发起人担任组长，并须有2名副组长，其中1名广东省健康科普促进会分管副秘书长担任，另1名由发起人指定。
组建筹备组后，请尽快开筹备会议。
分会建议按以下的结构框架发展:每个主委下设30个以上副主委(其中秘书长为副主委兼，广州和深圳两个副省级城市各设置5名副主委，其他19个地级市每个市至少设1名副主委);每个副主委发展8~10名常委，每位副主委要配一名秘书。；每个常委发展15~20名委员;每名委员发展6名以上的会员。实行分级管理，各负其责，使每个人有职有责有权，分摊工作量。另外，在发展会员中，不宜跨市发展，即广州的副主委只在广州发展常委，江门的副主委只在江门市境内发展常委。

4. 申请入会
所有分会会员均需填写广东省健康科普促进会入会登记表（线上填写，由促进会秘书处给分会发填写入口二维码）加入广东省健康科普促进会，分会同步汇总好分会会员名册，统一电子版报广东省健康科普促进会秘书处。

5. 成立大会
筹备组应在审议通过后60个工作日内，召开分会成立大会。
建议分会在会员组建完成后，成立大会前，完成分会的选举工作。

6. 报备发布
成立大会结束后，新建分会秘书处应整理第一届理事会、常务理事会及秘书处成员名单，报广东省健康科普促进会秘书处。秘书处负责在广东省健康科普促进会网站进行结果公布。

如有疑问，相关事务可咨询：
	广东省健康科普促进会 秘书处13533421831

* 本指引解释权属于广东省健康科普促进会。






附录1
广东省健康科普促进会新建分会申请表
	新建分会名称
	　

	
	

	发起人
	　
	共同发起人
（3~5名）
	　

	
	
	
	

	发起人简介
	

	
	

	共同发起人简介
	

	
	

	
	

	会员队伍
（人数及单位）
	（文字说明会员队伍来源组成，详细名单可附名单）

	
	

	新建分会目的
	具体阐述新建分会目标、定位、意义与必要性

	
	

	所属领域现状与发展方向
	
具体阐述分会所属领域发展现状与发展方向



	
	

	新建分会
发展设想
	
具体阐述组织构架、主要科普内容框架、资金筹措方案以及发展计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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